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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9610                                             债券简称：21 中交债 

债券代码：148208                                             债券简称：23 中交 01 

债券代码：149235                                             债券简称：23 中交 02 

债券代码：149385                                             债券简称：23 中交 04 

债券代码：148551                                             债券简称：23 中交 06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重大诉讼（仲裁）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交地产发行的“21 中交债”、“23 中交 01”、“23

中交 02”、“23 中交 04”和“23 中交 06”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人”），代表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21 中交债”、“23 中交 01”、“23

中交 02”、“23 中交 04”和“23 中交 06”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一）提起诉讼的时间 

2024 年 7 月 5 日，中交地产董事会披露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昆明市盘龙

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本案。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地产”或“发行人”）对

外披露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

人向国新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

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新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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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三）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云南碧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碧宇”） 

被告：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东盛”） 

（四）案件的基本情况 

昆明东盛是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持有 50%股权，云南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碧桂园”）持有 49%股权，昆明众鑫建设

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股权。 

根据原告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主要内容如下：2022 年 9 月，昆明东盛与

云南碧桂园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云南碧桂园向昆明东盛提供借款本金

26,337.50 万元。2024 年 5 月，云南碧桂园与云南碧宇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云

南碧桂园将债权本金 25,454 万元及相关利息转让给云南碧宇，云南碧宇认为昆

明东盛未偿还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故提起诉讼。 

二、判决或裁决进展情况 

本案已经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受理，尚未开庭。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鉴于本次诉讼尚未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发行人将密切

关注诉讼事项进展，依法依规维护自身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交地产各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上述事

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涉及

重大诉讼（仲裁）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盖章页）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